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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医党发〔2026〕1 号 
 

 

山东省泰山医院合作单位出诊人员管理制度 
（试行） 

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目的 

为规范本院医务人员赴合作单位出诊工作，提升基层医疗服

务能力，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，合理配置优质医疗资源，特制定

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 

本制度适用于本院所有合作单位定期或临时出诊任务的临

床、医技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。 

第三条 基本原则 

坚持“统筹协调、专业对口、按需派遣、保障质量、激励并

重”的原则，确保出诊工作有序、高效、合规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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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管理职责 

第四条、主管部门 

门诊部为出诊工作管理部门，负责出诊工作的统筹协调、组

织实施与过程监管。 

第五条、管理部门职责 

社会工作部为牵头合作部门，负责合作单位的沟通联络、合

作协议签署等工作； 

医务部负责出诊人员资质及执业合规性审核等工作； 

财务部负责财务核算及发放工作； 

各临床、医技及相关科室负责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，传达出

诊管理制度，支持人员完成出诊任务。 

 

第三章  出诊要求 

 

第六条、出诊计划制定 

门诊部按照合作单位提出的规律性或临时性出诊需求，结合

本院人员资源、专业匹配度，明确派出专业人员、频次及时间，

填写《人员出诊安排表》，经分管院长审批后执行。 

第七条、工作内容 

出诊人员按合作单位需求完成坐诊、讲座、带教查房、手术

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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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诊人员应根据合作单位及患者需求，结合本院优势医疗资

源，主动介绍本院的特色诊疗项目，并协助完成必要的转诊会诊

工作。 

第八条、出诊纪律 

准时到岗：出诊人员须按约定时间到达合作单位，不得无故

迟到、早退或空岗。 

规范执业：严格按照专业范围执业，遵守诊疗规范，落实首

诊负责制，不得推诿患者。 

廉洁自律：严格遵守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

及《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（2025 年版）》规定，严禁任何违规

违纪行为。 

信息保密：保护患者隐私及合作单位商业信息。 

应急响应：如遇突发情况无法出诊，须立即向门诊部报备，

派出科室安排替诊人员。 

违纪处理：对无故不按医院要求出诊或空岗人员，按我院劳

动纪律相关要求执行。 

 

第四章  出诊登记 

 

第九条、出诊登记 

门诊部负责派出人员的登记工作，每月将登记信息提交财务

部。 

第十条、资料归档 

门诊部对所有与本管理内容相关资料归档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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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出诊质量控制 

第十一条、定期沟通 

门诊部定期与合作单位沟通交流，了解总结出诊人员工作情

况，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改进要求，并跟踪改进效果。 

第十二条、总结报告  

门诊部每半年向医院汇报出诊人员工作开展情况，内容包括

出诊相关数据、合作单位意见建议、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、出诊

费用结算情况等。 

第十三条、双向反馈机制 

门诊部邀请合作单位对出诊人员服务态度、技术水平等进行

评价，提出意见建议；同时也将本院人员对合作单位接诊条件、

工作配合度等意见建议做合理反馈。 

 

第六章  保障与激励 

 

第十四条、出诊待遇 

医院按与合作单位签订的协议标准收取出诊费，由财务部按

相关规定统一发放至出诊人员所在科室。 

第十五条、考核与激励 

出诊完成率、患者满意度、合作单位评价等纳入个人年度绩

效考核； 

表现突出者，在评优、职称晋升、科研项目申报中予以优先

考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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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、本制度由门诊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七条、本制度根据工作开展情况适时修订。 

 

 

山东省泰山医院 

2026 年 1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泰山医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2024 年 3 月 29 日印发 


